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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完善网络侵权处置规则

主持人:

?今我们的生活早已离不开网络， 因此网络侵权也成了常

见的侵权类型。

明年 1 ? 1 日起实施的 《民法典》 在 《侵权责任法》 及其

他相关法律的基础上， 对网络侵权的通知、 处理等规则进行了

完善， 同时明确： 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

务提供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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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报道，随着互

联网的迅速发展， 网络侵权行为
也日趋复杂。 现行侵权责任法运

用了“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

等网络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

介绍，“避风港原则” 是指当网络
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

为， 被侵权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

36 条，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时， 对损害

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

带责任。 “红旗原则”是指网络服
务者对于明知网络用户利用其网

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未采
取必要措施的， 与该网络用户承

担连带责任。

“避风港原则”和“红旗原则”

均来源于知识产权领域， 但知识

产权的权利归属是非常明晰的，

权利人可以商标注册证、 专利证
书、 著作权登记证书等文件证明

权属。

而网络侵权的客体并不只有

知识产权，还包括诸如隐私权、名

誉权等各类权利， 这类权利的范
围却不那么清晰， 权利人的界定

也存在难度， 因此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就显得过于简单， 存在权利

滥用的空间。

民法典对相关规定进行了优
化。 权利人的“通知”应当包括构

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
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

到通知后， 应及时将通知转达相
关网络用户， 并根据初步证据和

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 未及时
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

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 如果网络用户故意侵害了他

人的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权利

人是可以请求相应惩罚性赔偿
的。 但是权利人错误“通知”造成

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另外， 民法典第 1196 条确

立了新的“反通知规则”，为网络
用户提供了维权渠道：“网络用户

接到转送的通知后， 可以向网络
服务提供者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

的声明。 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

权行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
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

接到声明后， 应当将该声明转送
发出通知的权利人， 并告知其可

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
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

限内， 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
者提起诉讼通知的， 应当及时终

止所采取的措施”。

“反通知规则”为网络用户提供维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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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 在网络侵权的判定

里 ， 第一项重要的规则叫通知规

则， 这也是基于我们常说的 “避风

港规则” 或者 “避风港原则”。

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十分庞

杂， 很多平台又给了用户极大的内

容参与权， 用户可以发布文字、 图

片和视频， 分享各种文件， 产生了

海量的信息， 平台要主动筛选、 发

现侵权是很困难的。

只有在权利人通知网络平台

后， 网络平台才有义务去采取必要

措施， 这给网络平台设置了避风港

一样的保护。

《侵权责任法》 就规定了 “通

知-删除” 规则， 即 “网络用户利

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

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 、 屏蔽 、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

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

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

但 “通知-删除” 规则注重了

对权利人的及时救济 ， 却缺少 “通

知” 的具体实施方法， 也缺少反通知

制度和错误通知的承担机制。

此次 《民法典》 对于通知规则进

行了完善， 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

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权利人有权

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 屏

蔽、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通知应当

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

真实身份信息。”

明确要求提供侵权的初步证据和

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一方面不会

妨碍权利人维护正当合法的权利， 另

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对 “通

知” 的滥用。

事实上， 无论 《信息网络传播权

保护条例》 还是 《电子商务法》 都已

经对 “通知” 规则进行了完善。

比如 《电子商务法》 就规定： 知

识产权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

害的， 有权通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采取删除、 屏蔽、 断开链接、 终止交

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通知应当包括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

完善“通知”规则

此次《民法典》对于通知规则进行了完善，规定“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

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明确了“声明”权

潘轶 ： 作为网络平台来说 ，

不具有在法律层面判定侵权是否

成立的职责和权利， 因此 《民法

典》 给了网络用户 “声明 ” 的权

利， 这种 “声明” 可以理解为对

于此前通知的 “反通知”。

《民法典 》 同时明确 ： 权利

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投诉或者提

起诉讼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

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民法典 》 第一千一百九十

六条规定： 网络用户接到转送的

通知后， 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

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 。 声

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初

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

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

应当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

利人， 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

投诉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

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 ， 未收到

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

知的， 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

施。

首先 ， 网络平台接到权利人

的通知后 ， 应当转给网络用户 ，

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措施。

其次 ， 网络用户如要进行声

明的， 也应当提供其不构成侵权

的初步证据和真实身份信息。

再次， 网络平台收到声明后，

应将其转发给权利人 ， 告知其如

何采取进一步的维权措施。

最后 ， 网络平台应当根据行

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对于具体事

件的裁断结果， 作出相应的措施。

权利人在合理期限内没有投

诉或者提起诉讼的， 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当及时终止此前所采取的

措施。

《民法典》 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

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和晓科： 《民法典》 规定： 网

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 应当及

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 并

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

型采取必要措施； 未及时采取必要

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

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一是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由权

利人提供的， 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

根据该初步证据判断行为人构成侵

权的可能性。

二是需要考虑网络服务提供者

所提供的 “服务类型”， 网络服务

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类型不同， 其

审核义务也存在一定的区别。 由于

网络服务日新月异， 这一原则性的

规定， 也给今后新类型服务处理侵

权纠纷留出了空间。

此外， 《民法典》 还规定： 权

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

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 法律另有规定的 ， 依照其规

定。

这一明确规定有利于打击恶意投

诉行为， 弥补了 《侵权责任法》 未对

网络侵权错误通知进行规制的立法空

白。

尤其是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

其规定”， 衔接了现行的 《电子商务

法》。

《电子商务法》 规定： 因通知错

误造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害的， 依法承

担民事责任。 恶意发出错误通知， 造

成平台内经营者损失的， 加倍承担赔

偿责任 。 《民法典 》 实施后 ， 这一

“恶意发出错误通知， 造成平台内经

营者损失的， 加倍承担赔偿责任” 的

规定仍可适用。

错误通知造成损失须担责

《民法典》规定：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

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